附件
林业涉农补贴领域基层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
填报单位：兴安县林业局
	序号
	公开事项
	公开内容
（要素）
	公开
主体
	公开依据
	公开
时限
	公开渠道和载体
	公开对象
	公开方式
	公开层级

	
	一级事项
	二级事项
	
	
	
	
	
	全社会
	特定群众
	主动
	依申请公开
	县级
	乡、村级

	1
	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
	天然林停伐管护补助
	政策依据、申请流程、补助面积、补助对象、补助标准、补助结果等
	县级林业主管部门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《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》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》等
	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（相关政策法规另有规定的应从其规定）
	政府网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公开查阅点
政务服务中心
公示栏
□发布会
□两微一端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√
	　
	√
	　
	√
	　

	2
	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
	森林生态效益补偿
	政策依据、申请流程、补偿面积、补偿对象、补偿标准、补偿结果等
	县级林业主管部门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《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》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》等
	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（相关政策法规另有规定的应从其规定）
	政府网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公开查阅点
政务服务中心
公示栏
□发布会
□两微一端
□其他   
	√
	　
	√
	　
	√
	　


注：1.公开信息时应注意保护个人身份信息和隐私安全。
[bookmark: _GoBack]    2.标注“”的为推荐性渠道、载体。
